
黑龙江省2010年高级会计师考试考务工作通知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9_BB_91_

E9_BE_99_E6_B1_9F_E7_c45_645449.htm 关于2010年度高级会

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 〔2010〕48

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(局 )、财政厅

(局 )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、劳动保障局、财务局，国

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和中央管理的企业人事、财务部门

： 为加强会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科学、客观、公正地

评价选拔高级会计人才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研究

决定， 2010年度继续在全国范围推行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

合工作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组织管理 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共同负责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的

组织和领导。 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评结合工作中的考试(以下简

称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)由国家统一组织。财政部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(以下

简称全国会计考办)负责确定考试科目、制定考试大纲和确定

合格标准，对阅卷工作进行指导、监督和检查。财政部负责

组织专家命题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组织专家审定试题

。 各地区的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，由当地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协商制定组织实施办法。党中央、国务

院所属单位和中央管理企业(以下统一简称中央单位)的会计

人员，按照属地化原则报名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。 申请

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的人员，须持有高级会计师资格考

试成绩合格证或本地区、本部门当年参评使用标准的成绩证

明。各地区的评审工作仍按现行办法，由各省(自治区、直辖



市)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进行。中央单位的评审工作，由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(或原人事部)备案、具有高级会计师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权的部门组织进行.没有高级会计师职务任

职资格评审权的中央单位，可按规定委托经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(或原人事部)备案、具有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

权的其他中央单位或所在地省级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

审委员会进行。 二、考试 (一)报名条件 申请参加高级会计师

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1、《会计专业职

务试行条例》规定的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。 2

、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或中央单位批准的本地

区、本部门申报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破格条件。 (

二)考试实施 1、考试科目为《高级会计实务》。考试时间

为210分钟，采取开卷笔答方式进行。主要考核应试者运用会

计、财务、税收等相关的理论知识、政策法规，分析、判断

、处理会计业务的能力和解决会计工作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

。 2、考点原则上设置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大、中专院校

及高考定点学校。考试时间为2010年9月5日(星期日)，考试时

间为上午8：30-12：00。 3、参加考试并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

人员，由全国会计考办核发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

，该证在全国范围3年内有效。 4、各地区、各中央单位可根

据本地区、本部门会计专业人员的实际情况，在全国会计考

办确定的使用标准范围内，确定当年评审有效的使用标准，

并报全国会计考办备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